
 

 

華南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111年 01月 20日金管保產字第 1110410093號函核准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

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華南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交

叉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

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一、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關係。  

三、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

保險契約所負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上限。 

 

第二條 條款的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